
藝文展覽票券定型化契約範本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13 日訂定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經甲方審閱____日（不得少於

1日）。 

 

立契約書人 

 

(消費者名稱)        (以下簡稱甲方)  

(藝文展覽主辦單位) (以下簡稱乙方)  

負責人姓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營業處所地址： 

營業處所電話： 

傳真： 

網址： 

電子信箱： 

 

第一條 定義 

 

本契約所稱藝文展覽票券，指針對藝文物品及其他藝文創作展覽所公

開販售並向甲方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或記名式）證券。但其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適用範圍 

 

甲乙雙方關於本藝文展覽票券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定

之；本契約未約定者，適用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定型化契約解釋原則 

 

本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甲方之解釋。 

 

第四條 銷售資訊 

 



乙方應以適當方式，向甲方說明藝文展覽票券之票價、展覽時間、展

覽地點、展覽名稱、銷售方式、預售期間、優惠方案及其他票券銷售

上消費者所應知悉之事項。 

 

第五條 展覽內容之真實 

       

乙方應確保合於宣稱內容之展出。 

 

乙方之廣告中就展覽內容所為之說明或保證，甲方得據此而為主張。 

 

乙方不得約定廣告不構成契約之內容或僅供參考。 

 

第六條 展覽內容變動之處理 

 

藝文展覽之主要內容，於展出首日前發生變動時，乙方應即以適當方

式通知甲方並以明顯方式公告之。乙方並應說明變動主要內容之理

由。 

 

乙方依前項規定通知並公告者，甲方得於入場前要求全額退費。未依

前項規定通知或公告者，於觀覽結束後，甲方仍得要求全額退費。 

 

第七條 費用及付款方式 

 

本藝文展覽票券之費用共計新臺幣（以下同）____元。除本契約另有

約定外，雙方不得要求增減費用。 

 

甲方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繳付費用： 

□現金。 

□信用卡。 

□支票。 

□其他： 

 

第八條 票券之交付 

 

票券交付方式如下： 

□購票處。 

□郵寄。 



□現場取票。 

□超商取票。 

□其他： 

 

第九條 退票之申請 

 

乙方應提供藝文展覽票券退票機制並詳加說明。 

 

甲方於藝文展覽結束前，得向乙方申請退票，乙方不得拒絕。 

 

第十條 退票手續費用 

 

乙方接受甲方退票之申請時，向甲方收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

過票面金額 10％者，以 10％為限）。但甲方申請退票之事由不可歸責

於甲方者，不得收取手續費。 

 

第十一條 入場規範 

 

乙方得於維護藝文展覽品質及觀賞者權益之必要範圍內，訂立入場規

範並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公告之。 

 

乙方各場次之進場人數不得超出該展覽場所之容留人數管制總量。 

 

第十二條 消費爭議處理 

 

甲方不滿意乙方提供之服務，除可撥叫乙方之服務專線外，亦得至乙

方之服務中心或以電子郵件或書面申訴，乙方應即處理。 

乙方之服務專線為：                   。 

乙方之服務電子郵件位址為：                     。 

乙方應將消費者服務專線及電子郵件位址，載明於藝文展覽票券。 

 

第十三條 履行輔助人之故意過失 

 

乙方對於協助執行本契約之單位、機構或人員之故意過失，應與自己



之故意過失負同一之責任。 

 

第十四條 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涉訟者，甲乙雙方同意以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

條之九有關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十五條 準據法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六條 誠信原則 

 

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原則履行本契約。 

 

第十七條 契約書分執保管 

 

本契約書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乙方不得藉故收回。 

 

第十八條 協議事項 

 

甲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各項： 

一、__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 

 

第十九條 其他約定事項 

 

本契約之約定，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對消費者更有利

者，從其約定。 

 


